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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17� � � � � � � � � �证券简称：三羊马 公告编号：2024-099

债券代码：127097 债券简称：三羊转债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会议不涉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2.�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4-089）。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30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199号附1-80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7.�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6人，代表股份51,077,12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8096％。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0,596,8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2097％。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2人，代表股份480,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00％。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2人，代表股份480,2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0％。

（1） 现场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2人，代表股份480,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000％。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和监事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传琦、刘兴其出席并见证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18,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5％；反对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147％；

反对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83％；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6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18,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2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188％；

反对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42％；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6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1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048％；反对22,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38％；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2,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813％；

反对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18％；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6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议案事项涉及关联交易，股东邱红阳（持股50,150,000股，占比62.65%）、邱红刚（持股

250,000股， 占比0.31%） 为关联方， 回避表决。 其中回避表决股份为50,4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数的

62.96%。

（四）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012,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3％；反对2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4％；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279％；

反对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28％；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9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刘传琦、刘兴其

（3）结论性意见：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4-097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永清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因个人工作原因，杨永清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在公司担

任非董监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杨永清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杨永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均为股权激励已获授

予的限售股份。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杨永清先生辞职后，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进行管理。

杨永清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践行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和使

命，为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杨永清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4-098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

公司9名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戴继锋、孙朝晖、李永忠、纪玉

虎、张世潮、董敏，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董事为刘宝龙、宋为兔、李要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继锋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李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制度〉的议案》

公司为规范选聘（含续聘、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切实维护股东及相关方利益，提高财务信息质

量，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制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制

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制度》。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为进一步规范内部审计工作，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国内部审计准则第1101号一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的议案》

公司为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提高公司内部控制与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

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号一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8号一重要性及评价错报》《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修订《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简历：

李君，男，1987年2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乌审旗弘昱水资源综合

利用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公司监事。现任公司财务总

监（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李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配偶持有公司股份10.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其中4.1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其余为股权激励限售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

关情形。 李君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300666� � � � � �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4-127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通知于2024年12月

14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姚力军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41人， 代表股份97,463,3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7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75,432,8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386%；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332人，代表股份22,030,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48%。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38人， 代表股份29,681,

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9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7,650,9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4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2人，代表股份22,030,44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48%。

8、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列席了会议，律师对本

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参股公司控股权导致新增关联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姚力军先生、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8,320,648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53%；反对1,333,592

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30%；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参与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320,648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4153%；反对1,333,592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30%；弃权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7,100,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7%；反对343,9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9%；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318,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776%；反对343,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8%；弃权18,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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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姚力军先生的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姚力军 是 4,600,000 8.10 1.73 2023-12-22 2024-12-26

云南

国际

信托

有限

公司

姚力军 是 1,860,000 3.28 0.70 2024-2-21 2024-12-26

云南

国际

信托

有限

公司

姚力军 是 4,140,000 7.29 1.56 2024-2-21 2024-12-26

云南

国际

信托

有限

公司

合计 10,600,000 18.67 3.99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姚力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目前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姚力军 56,765,724 21.39 34,471,200 23,871,200 42.05 9.00 0 0.00 0 0.00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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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2024年12月1日-2024年12月30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次期间”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泉包装” ）、上海紫泉标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泉标签” ）、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日包装” ）、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东尼龙” ）提供担保。

● 本次期间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期间，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7,900.00万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57,467.56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期间，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无反担保措施。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1、截至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实际余额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最高

担保金额（万元）

截至12月30日的实际担保

余额（万元）

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245,000.00 48,910.00

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 25,000.00 8,557.56

2、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2024年12月1日-2024年12月30日期间，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紫泉

包装、紫泉标签、紫日包装、紫东尼龙提供了担保，发生的担保业务如下：

序

号

协议签署日

期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

与公司的

关系

金融机构

/交易对

方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是否

有反

担保

担保金额

（万元）

1 2024/12/24

上海紫江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紫泉包装

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2024/12/24-2025/12/

23

否 1,000.00

2 2024/12/23

上海紫江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紫泉标签

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2024/12/24-2025/12/

22

否 3,000.00

3 2024/12/23

上海紫江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紫日包装

有限公司

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2024/12/24-2025/12/

22

否 3,000.00

4 2024/12/25

上海紫江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紫东尼龙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2024/12/25-2025/12/

24

否 900.00

合计 7,900.00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同意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为27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为

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 为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

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

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为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15,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东

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 为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

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燕合金应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紫江

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 为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000万

元人民币、为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为安徽紫泉智能标签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5,000万元、为安徽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为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为上海紫东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三年，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

律文书。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为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和为安徽紫

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的议案需要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0万元人民

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安徽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提

供担保。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三年，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额

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披露的《上海

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和公司于2023年6

月28日披露的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编号：临

2023-02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9,747.8827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1288

号第10幢，法定代表人：邬建敏。 公司持有紫泉包装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铁瓶盖及垫片生产，包装

装潢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从事塑料制品、纸制品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塑料制品、纸制品、金属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紫泉包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8,786.65 100,694.46

负债总额 47,668.71 55,645.94

净资产 41,117.94 45,048.52

项目 2023年1-12月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950.36 114,533.91

净利润 4,389.26 6,087.43

（二）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4,392.0652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1288

号，法定代表人：邬建敏。公司持有紫泉标签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各类标签、塑料制品，包装装

潢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仓储服务（除危险品），

塑料包装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产品检测服务。

紫泉标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417.59 49,566.53

负债总额 31,605.87 25,867.61

净资产 22,811.72 23,698.91

项目 2023年1-12月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2,654.49 64,930.54

净利润 1,776.28 2,605.10

（三）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6,937.8668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899

号，法定代表人：朱力。公司持有紫日包装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食品用塑料容器（塑料防盗瓶盖）、

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仓储，塑料包装

产品的检测和技术咨询服务。

紫日包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022.54 51,147.18

负债总额 22,656.99 19,563.65

净资产 29,365.55 31,583.54

项目 2023年1-12月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380.46 49,383.92

净利润 5,094.86 6,755.07

（四）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5,559.8203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

春路1899号，法定代表人：黄银飞。公司持有紫东尼龙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

制品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

紫东尼龙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027.48 30,266.36

负债总额 15,180.26 18,268.71

净资产 13,847.22 11,997.65

项目 2023年1-12月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497.47 8,371.43

净利润 2,234.03 -1,849.5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紫泉包装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一笔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4年12月24日-2025

年12月23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二）为紫泉标签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一笔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4年12月24日-2025

年12月22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三）为紫日包装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一笔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4年12月24日-2025

年12月22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为紫东尼龙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一笔担保金额为9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4年12月25日-2025年

12月24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目的是更好地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担保金额符合子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 本

次期间，公司没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进行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

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担保总额在年初的担保授权范围内，无

需单独上报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57,467.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96%。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上海紫泉标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3、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5、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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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439,560股，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38%。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行权股票自行权日起满三年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7年12月27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24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3.38元

/股调整至3.1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

2024年12月5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达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本次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已获授予股

票期权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1 臧云利 子公司副总经理 14.80 4.44 30

2 焦友明 财务总监 7.40 2.22 30

3 桑涛 子公司副总经理 7.40 2.22 30

4 赵长松 物联网产品线总监 7.40 2.22 30

小计 37.00 11.10 30

其他激励对象42人 109.52 32.8560 30

小计 109.52 32.8560 30

合计（46人） 146.52 43.9560 30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行权人数为46人。

三、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本次行权股票自行权日起满三年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7年12月27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439,56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上市后因本次行权所获得的股票自行权日起3年内不得减持。前述禁

售期限届满后，应按照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执行。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114,328,916 439,560 114,768,476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12月20日出具了《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G12305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24年12月9日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截至

2024年12月9日， 公司本次实施的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中共有46人实际行

权，实际新增人民币普通股（A股）439,560股，每股3.18元，共收到上述46人缴纳的货币出资人民币1,397,

800.80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439,56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958,240.80元。 本次变更后，公司

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4,328,916.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114,768,476.00元。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已

于2024年12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股权结构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439,560股，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8%，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

本将由114,328,916股变更为114,768,476股。

本次行权前，以总股本114,328,916股为基数计算，公司2024年1-9月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1255元；本

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以行权后总股本114,768,476股为基数计算，公司2024年1-9月的每股收益相

应摊薄。

特此公告。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 ）作为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未信安”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负责对三未信安的持

续督导工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

号一一持续督导》《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2024年1月1日至本次

现场检查期间（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 ）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就现场检查的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彭凯、刘文淘

（三）现场检查时间

2024年12月16日至2024年12月19日，2024年12月23日至2024年12月24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

彭凯、李蕾、卞程德

（五）现场检查内容

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重大对外投资、公司经营状况以及承诺履行情况等。

（六）现场检查手段

1、查看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2、访谈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并与有关人员进行沟通；

3、查阅公司持续督导期间召开的历次三会文件；

4、查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台账、募集资金运用凭证、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等资料；

5、查阅公司建立或更新的有关内控制度文件；

6、查阅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7、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对外投资情况；

8、检查公司及董监高所做承诺及履行情况。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的公司章程，查阅并收集了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的三会会议通知、决议和记

录等会议文件，查阅了公司内控制度，查看了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并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等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相关制度得到有效

执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履行职责，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同时，保荐机构注意到公司存在部分制度未及时根据最新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修订、更新，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不规范的情况，公司已补充更新。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核查了公司三会文件、会议记录、信息披露清单及文件等，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进

行对比，并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进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核查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查阅了公司

三会会议资料、公司账户情况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

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未信安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分别与专户开立银行及保荐机构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现场检查人员核查了本持续督导期间募集资金专户的对账单、使用明细台账、

资金支付凭证及相关支持性文件，查阅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关董事会决议、监事

会决议，核实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较好地执行了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募集资金均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和必要的信息披露程序，不存在被关联

方占用、违规委托理财等情形，不存在未经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违反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相关规定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持续督导期内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的三会文件、关联

交易事项的合同及相关财务资料，核查了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相关情况，对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违规重大对外投资情

况。

（六）经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看了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查阅了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财务报告等资料，访谈相关

负责人，从公开信息查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经营情况，了解近期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未出现重

大不利变化。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持续、合理安排募集资金使用，结合实际情况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

施，确保募投项目完成并实现预期收益。

四、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中，未发现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

应向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保荐机构持续督导2024年度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公司积极提供所需文件资料，为保荐机构现场

核查工作给予了良好的配合。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通过现场检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除“二、（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所述的

制度修订更新事项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的情况外，三未信安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等方面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都保持了独立性，不存在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资金往来的情况；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制度，无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在对外担保、关联交易、重大对外投资等方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要求。

特此报告。

保荐代表人：

彭 凯 刘文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0日


